道明中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段考二年級公民科試題

※選擇題(1-32題每題3分，33-34題2分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命題教師：張碧純老師

1. 意氣風發的益仁剛買了新的摩托車，正好遇到昭龍，昭龍果然名不虛傳，是個飆車高手，無論益仁如何追趕，都差了一截，他只好猛催油門緊跟在後。到了路口，益仁只顧追趕，竟沒留意有個老太太正在過馬路，老太太被撞個正著，緊急送醫，生死未卜。請問：益仁可能會受到下列哪一項刑事處罰？　(A)拘役　(B)罰鍰　(C)損害賠償　(D)債務履行。

2. 《民法》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，下列哪個事件不屬於《民法》規範的範圍？　(A)阿峰與朋友合開一間公司　(B)政宏將摩托車騎上高速公路，考驗自己的車速　(C)小花的照片被用來作廣告，她打算控告對方侵權 (D)俊成想跟就讀高職的女朋友結婚。

3. 長建公司和立達公司是生意上的競爭對手，長建公司負責人派人遣入立達公司，竊取製造技術的機密文件時，遭人當場發現逮捕，移送警察局處理。請問：依據《刑法》規定，長建公司負責人最可能受到下列哪一種處罰？　(A)處以罰鍰　(B)損害賠償　(C)判處有期徒刑　(D)判處無期徒刑。

4. 人民若觸犯《刑法》，必須負起刑事責任。請問：下列何者不屬於判斷刑事責任成立與否要件？　(A)犯罪是否故意或過失　(B)行為能力資格　(C)年齡高低　(D)犯罪時的精神狀態。

5. 十八歲的小貞向銀行申請信用卡，但銀行人員告訴她，申請正卡必須成年。請問：銀行設定信用卡申請人的年齡，主要是基於下列哪一項原因？　(A)具備一定的信用基礎　(B)具有完全行為能力　(C)具備充分還款能力　(D)擁有穩定經濟來源。

6. 以仁愛精神，結合社會資源，藉由公益人士及慈善團體的力量來協助、輔導偶蹈法網之出獄人適應社會生活，施予輔導就業、技能訓練、生涯規劃等，並以預防再犯，共創祥和為目標的社會團體為下列何者？　(A)創世基金會　(B)伊甸基金會　(C)婦女保護會　(D)更生保護會。

7. 幸福國中上公民課時，老師要求四名同學發表他們對於「國中生與民事責任的關係」之看法。下列何者的看法不符合法律規定？　(A)甲生：「購買與年齡相符合的日常生活用品不需要跟父母親報備。」　(B)乙生：「可以自由使用父母親所給的零用錢。」　(C)丙生：「同學送我的生日禮物，我可以大方接受。」　(D)丁生：「不小心把店家的花瓶打破，因為我未成年，所以不需要賠償。」

8. 下列哪一個事件屬於《民法》管轄的範圍？　(A)為了賺錢，在人行道上設置攤販招攬顧客　(B)小劉趁同學不注意的時候，將同學的電動玩具藏起來，據為己有　(C)阿俊騎摩托車超速，且闖了幾個紅燈　(D)小胖到電器大賣場，刷卡買了一台印表機。

9. 以下有關犯罪行為、法律責任及處罰種類的配對，何者正確？ (A)販賣安非他命─刑事責任─徒刑或罰鍰 (B)無照駕駛並違規停車─行政責任─罰金 (C)租他人房屋，擅自改建─民事責任─賠償 (D)深夜在家中聚眾狂歡─民事責任─徒刑或罰金。

10. 恐怖分子在公共場所放置不明的爆裂物，有危害大眾生命、身體安危之嫌。這種行為已構成《刑法》所規定的何種罪行？　(A)公共危險罪　(B)妨礙祕密罪　(C)傷害罪　(D)恐嚇罪。

11. 討債公司因要債不成，在債務人家門前潑灑石油縱火，並波及鄰居。此項行為應負的法律責任與何者相同？(甲)小趙與女友訂定婚約，但事後不願履行婚約 (乙)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，入侵他人之電腦(丙)騎機車載同學兜風，因車速過快翻覆，導致同學重傷不治(丁)夜半高歌歡唱，噪音擾人，遭警方取締　(A)甲乙　(B)乙丙　(C)丙丁　(D)甲丁。

12.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文：「□第1089條關於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時，由父行使之規定部分，與《憲法增修條文》消除性別歧視之意旨不符，應予檢討修正。」根據解釋文內容判斷，□應是指哪一種法律？　(A)《憲法》　(B)《刑法》　(C)《民法》　(D)《行政法》。

13. 情人節將屆，冬冬在個人化商店訂購一組造型馬克杯當作送給女友的訂情物，結果店家因故無法準時交貨。此時店家應該負起何種法律責任？　(A)停止營業　(B)契約責任　(C)刑事責任　(D)回復原狀。

14. 依據《民法》規定，下列哪一項行為因為是單純獲得利益，即使是未成年人，仍然可視為具有法律效力？　(A)購買日常生活用品　(B)繳納校外教學費用　(C)領取學校獎學金　(D)搭乘公車或捷運。

15. 下列有關於「民事責任」的敘述，何者錯誤？　(A)毀壞他人之物必須負損壞賠償責任　(B)是違反《民法》應負擔的法律責任　(C)損壞賠償責任應以金錢賠償為原則　(D)欠債不還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違反《民法》行為。

16. 小強因為誹謗他人，被法院判處3個月徒刑，可易科罰金。請問：他是違反下列哪一種法律？　(A)社會秩序維護法 (B)刑法 (C)民法 (D)憲法。

17. 下列哪些不屬於限制責任能力人？(甲)15歲的阿丁(乙)剛就讀小學的新鮮人(丙)剛過完12歲生日的小強(丁)行為時因精神障礙，致其辨識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(戊)已取得汽車駕照的小名 (Ａ)甲乙丙  (Ｂ)乙丙戊 (Ｃ)甲丁戊 (Ｄ)丙丁戊。
18. 《刑法》為規定何種行為構成犯罪及犯罪該如何處罰的法律，請問下列哪些事件為《刑法》所處罰的項目？ (甲)擺在菜園旁、不值錢的高麗菜，順手帶回家(乙)參與展覽，不小心弄壞一件藝術玻璃作品 (丙)情人反目，將對方反鎖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(丁)職業球員故意表現不佳、打球放水，欺騙大眾(戊)幫阿超拿安非他命到學校，但沒有吸食。 (A)甲乙丙丁 (B)乙丙丁戊 (C)甲丙丁戊 (D)甲乙丁戊。
19. 過去少數男女辦理結婚時，為了省去繁文縟節，沒有舉行(甲)公開儀式，只找(乙)兩個證人幫忙簽名，便直接到(丙)戶政事務所登記為夫妻，導致兩人共組家庭發生糾紛鬧上法院時，才發覺兩人根本不是「合法夫妻」。遇到這種情形，大部分的人一定很難接受，也不禁懷疑：「難道(丁)身分證上配偶欄的記載是假的？」上述哪一項不是現行《民法》規定的結婚要件？ (A)甲 (B)乙 (C)丙 (D)丁。
20. 五歲的小芳非常大方，願意將媽媽買給她的腳踏車送給好友小珍，她的贈與行為在民法上的效力為何？ (A))完全有效行為 (B)經法定代理人同意才有效 (C)小珍同意接受就有效 (D)完全無效行為，其行為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理，才算有效。
21. 我國《刑法》第一條明文規定：「行為之處罰，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。」請問：這句話主要在說明《刑法》具有下列何種特性？　(A)誠實信用原則　(B)損害賠償責任　(C)罪刑法定主義　(D)法律溯及既往原則。

22. 當人民違反《刑法》時，政府可能對人民施加下列哪些制裁？(甲)罰鍰(乙)罰金(丙)抵償(丁)褫奪公權(戊)照價賠償　(A)甲乙丁　(B)甲丁戊　(C)乙丙丁　(D)乙丙戊。

23. 我國社會習慣以「父債子還」方式解決債務問題，使繼承者必須負擔原本不屬於他的債務，造成沉重的壓力，然而現今的《民法》彈性地解決了這類的問題。請問：有關繼承上的法律規定，下列何者正確？ (A)繼承者可以採取「概括繼承」，以免於與被繼承者的債務發生牽連  (B)「概括繼承」對繼承人最為有利，最能保障其權益不致受損 (C)對於未成年承擔已逝父親的債務，須於悉知得繼承日起三個月內向法院提出「限定繼承」(D)若不向法院做任何聲明，則視為「拋棄繼承」。

24. 犯罪的成立不能單憑行為本身是否構成《刑法》的犯罪構成要件來，也必須考量其他因素。有關其他因素的分析，下列何者正確？ (A)負擔刑事責任的能力與資格，指的是行為能力 (B)未滿18歲的高中生犯罪，不會受到《刑法》的處罰 (C)王先生抓住正在侵擾鄰座女性的色狼，並拿棍子教訓該色狼一頓，這個行為屬於防衛過當 (D)收取立委候選人的紅包要負擔完全的刑事責任。

25. 十歲的建民在社區附近的公園打球，不慎將球打到界外，並且將林伯伯家的窗戶打破了。請問：關於《民法》相關的規定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 (A)該事件屬於《民法》中私人間的財產關係 (B)建民屬於限制行為能力之人 (C)建民的行為構成侵權，須負損害賠償的責任 (D)建民是《民法》中的未成年人，須由父母代理其日常生活作為，否則行為無效。

26. 小葉向阿明經營的地下錢莊借錢，由於借款的利息太高，致使小葉負債累累無法償還。其後，小葉又被阿明打成重傷，因而報警處理。請問：依法阿明最可能受到何種處罰？　(A)處以罰鍰 (B)交付訓誡保護 (C)判處有期徒刑 (D)遭到糾舉彈劾。

27. 依《民法》規定：「自由不得拋棄。自由以不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為限」，以下何種契約有效？ (A)大華口頭向廠商訂購麵粉100斤 (B)志明向春嬌保證婚後不再與其他女生講話，否則家人的所有財產都給她 (C)老吳欠老趙2萬元，雙方約定老吳以挨打來抵債 (D)毒梟走私毒品，採分工分售的犯罪合作契約。

28. 所謂「刑罰」是指國家對於成立犯罪的人，科處的刑事處分。古今中外，各國的刑罰種類不大一樣。依照我國是分為「主刑」和「從刑」兩大類。下列有關敘述何者正確？ (A)主刑：包括「死刑」、「無期徒刑」兩種自由刑　(B)從刑：例如「追繳」、「沒收」、「追徵」都屬之　(C)「褫奪公權」是指剝奪犯罪者的投票權　(D)「拘役」也是刑罰中的從刑。
29. 阿發的最大志願就是當一名法官，對於阿發現有刑法的觀念，下列何者正確？　(A)刑法是降低犯罪率的萬靈丹　(B)刑法罰的愈重愈可遏止犯罪　(C)只要有犯罪的想法都可以以刑法處罰　(D)刑罰的重要精神在於尊重，而非因怕被罰而守法。

30. 醫生依照診察結果為病患進行胃部開刀手術，患者的胃器官被割除五分之一。醫生顯然觸犯了刑法的傷害罪，然而法律卻可以不認其犯罪，這是基於什麼原因？ (A)因為醫生的行為屬於正當防衛　(B)因為醫生的行為屬於緊急避難　(C)因為醫生的行為屬於業務上的必須　(D)因為醫生的行為屬於依法令行事。

31. 凡是現存的法律未定義的所有犯罪行為，國家都不能予以處罰，這種精神主要為達成何種目的？ (A)嚇阻犯罪模仿行為　(B)建立社會善良風氣　(C)矯正個人偏差行為　(D)保障人民基本權利。

32. 目前就讀國中八年級的甄大偉，因把(甲)媽媽給的零用錢花光了，所以(乙)他偷偷將媽媽的項鍊賣給朋友，換取現金後(丙)向車行訂購一部機車，(丁)戴著女友到飯店舉行婚禮。請問：甄大偉上述的行為，哪一項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？ (A)甲 (B)乙 (C)丙 (D)丁。
33. 美亞(17歲)和澤銘(19歲)是一對新婚夫妻，美亞為了買新房子，看了許多的房屋建案，終於找到喜歡的房子，並且與建商簽訂了房屋買賣的契約，請問美亞訂約行為是否有效？ (A)美亞的訂約行為完全有效 (B)美亞未成年，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才有效 (C)美亞的訂約行為要她的老公澤銘同意才有效 (D)買房子是重大的事，須經法定代理人代為簽約。
34. 根據四位人物的不同事件，請按照年齡高低順序排列。


(A) 大雄、小夫、宜靜、胖虎 (B)小夫、大雄、胖虎、宜靜 (C)小夫、大雄、宜靜、胖虎 (D)大雄、宜靜、小夫、胖虎。

小夫買股票需要父母的允諾，契約才有效，如不慎犯罪則須負完全刑責。


日常生活行為都由父母代理的胖虎在超商偷了一支冰棒，可以免除刑責。


大雄剛訂婚，其訂婚年紀剛好符合《民法》規定的最低年齡。


無責任能力之人宜靜得到了父母的同意，與唱片公司順利簽訂合約。








